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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： 

(1)​ 110年11月11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1100130855A號令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
辦法」。 

(2)​ 113年04月24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1135500955A號令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
習評量辦法」。 

(3)​ 國立屏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。 
二、目的： 

(1)​ 研議、審查學生成績評量、學分及畢（修）業事宜。 
(2)​ 激發學生多元潛能，培養學生核心素養，促進學生適性發展。 

三、組織：本校「學生學習評量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，依部別分設委員，其成員如下： 
(1)​ 高中部設委員11人，組成成員為：校長、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教學組組長、

註冊組組長、實驗研究組組長、生輔組長、輔導教師1人、教師代表1人及家長代表1人。 
(2)​ 國中部設委員11人，組成成員為：校長、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國中部主任、

教學組組長、註冊組組長、生輔組長、輔導教師1人、教師代表1人及家長代表1人。 
(3)​ 國小部設委員11人，組成成員為：校長、教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國小部主任、教學組組

長、註冊組組長、教務組長、學務組長、輔導教師1人、教師代表1人及家長代表1人。 
(4)​ 雙語部設委員11人，組成成員為：校長、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雙語部主任、

教學組組長、註冊組組長、生輔組長、輔導教師1人、教師代表1人及家長代表1人。 
委員會得視業務需要邀請校內相關人員列席。 

4、​ 辦理事項： 
(1)​ 研議及審查學生學習評量制度。 
(2)​ 新生、轉學生、轉科生及復學生成績及學分認定與學分列抵審查。 

1.​ 學分列抵原則：應以本校備查課程計畫開設之科目及學分數為限。 
(1)​ 科目名稱、內容相同且學分數相同者，可予列抵。 
(2)​ 科目名稱不同、但內容相近且學分數相同者，可予列抵。 
(3)​ 科目名稱相同或科目名稱不同、內容相同(相近)，而學分數不同者，其處理原

則如下： 
A.​ 以多抵少者，以少學分數登記。 
B.​ 以少抵多者，可補修該科不足之學分數或參加測驗及以內容相近之科目學

分補足。 
(4)​ 有關科目內容相近之認定，由相關領域教學研究會認定之。 

2.​ 成績採計方式： 
(1)​ 原修習科目之學分數大於或等於本校課程計畫書之學分數者(以多抵少)，則

以原修習科目之成績登錄。 
(2)​ 原修習科目之學分數小於本校課程計畫書之學分數者(以少抵多)，不足之學

分數，得以參加測驗或補修之成績提出申請，經本校學生學習評量委員會審
查認定後，成績登錄以原修習科目成績與測驗或補修成績，依學分數加權平
均計算。 

(3)​ 多科目與單一科目互抵 
以原修習之多個科目列抵一個科目，其原修習之各科目學分數總和應大於或
等於列抵之本校課程計畫書科目之學分數，其列抵成績依原修習各科目成績



之學分數加權平均計算後登錄。 
3.​ 學生以進修部成績申請列抵，得以1節（學時）抵免1學分，並比照以上規定辦理。 

(三)學生修業期滿，其畢(修)業資格之審查。 
1.​ 畢業資格審查原則 

(1)​ 修業期滿，符合課程綱要所定畢業條件。 
(2)​ 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，未滿三大過。 

A.​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25條第1款學生曠課及事假之缺課
節數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者，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
零分計算。 

B.​ 為避免學生因未請假造成缺曠課超過三分之一，學生補請假應於畢業審查
會議召開日前7個工作日中午12:30前將假卡送至學務處。 

2.​ 修業資格審查原則 
修業期滿，修畢課程綱要所定應修課程，且取得一百二十個畢業應修學分數，而未
達畢業條件規定者，發給修業證明書。 

五、運作： 

(1)​ 本會會議由校長召集並主持，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時，由教務主任代理之。 
(2)​ 委員會開會時須有二分之一以上(含)之委員出席，並經出席委員半數以上通過使得決

議。 

六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